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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30院王阿姨已经办理了北京的异地

就医备案手续袁 在北京的门诊看病的费用

能否直接结算钥
答 30：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

接结算已经在全国普遍开展，跨省异地就

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尚未在全国开展。目

前国家在积极探索推进此项工作。长三角

地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已经于 2018

年 9 月启动了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试点工作；京津冀地区和西南地区分

别于 2019 年 6 月和 12 月启动了相关试点

工作。

问 31：王阿姨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结算

备案时，需要指定到北京具体的某几家医

院就医吗？

答 31：参保人备案时不需要指定具体

的医院，只需要指定就医的地市，就可以在

该地所有的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直

接结算住院费用。此外，对于要去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海南和西藏异地就医的参

保人，只需要直接备案到这些省份。王阿姨

这种情况，只需要备案到北京市，则她在北

京市所有的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发

生的住院医疗费用都可以直接结算。全国

各地的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的名单

可以在国家医保局网站查询（www.nhsa.

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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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对绛县金绛阳光花

园 19 号楼 1 单元 302 室，21 号

楼 2 单元 401 室共计两套房屋

申请不动产登记。现予以公告：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

我单位，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

议不成立的，我中心将根据山西

省国土资源厅 （晋国土资发

〔2017〕42 号）、山西五厅局（晋建

房〔2015〕215 号）和绛县人民政

府（绛政办发〔2020〕63 号）文件

精神，为申请人办理不动产登

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绛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县政务服务

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15581996109

公告单位：绛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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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五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

原则，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

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教职人员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

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

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

受附加的宗教条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

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保障工作力

量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

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

务进行行政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

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

的行政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的

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应当依法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听取宗教团体、宗

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见，

协调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为宗教团体、宗教

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章宗教团体

第七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

销，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

定办理登记。

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国家社会团体

管理的有关规定。

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

保护。

第八条 宗教团体具有下列职能：

（一）协助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维护信教公民的合法权

益；

（二）指导宗教教务，制定规章制度并

督促落实；

（三）从事宗教文化研究，阐释宗教教

义教规，开展宗教思想建设；

（四）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培养宗教教

职人员，认定、管理宗教教职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宗教团体章程

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九条 全国性宗教团体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可以根据本宗教的需

要按照规定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其

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选派和接收宗教

留学人员。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 归侨、侨眷可以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申请出境定居，经批准出境定居的，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离休、退休、退职的归侨、侨眷职工出境定

居的，其离休金、退休金、退职金、养老金照

发。

第二十一条 归侨、侨眷申请自费出境

学习、讲学的，或者因经商出境的，其所在

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归侨、侨眷在境外

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

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惯例，给予保

护。

第二十三条 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
依法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归国

华侨联合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

关应当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害归

侨、侨眷的合法权益，造成归侨、侨眷财产

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九条第一款规

定，非法占用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合法使

用的土地，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退还;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

非法侵占归侨、侨眷在国内私有房屋的，有

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退还; 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款

规定，停发、扣发、侵占或者挪用出境定居的

归侨、侨眷的离休金、退休金、退职金、养老

金的，有关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

补发，并依法给予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

办法。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国务院的实施办
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本法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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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三十一条 国家实行统计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考试、评聘制度,提高统计人员的

专业素质,保障统计队伍的稳定性。

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

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

道德教育。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监察机关对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执行本法的情况,实

施监督。

第三十三条 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

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 查处重大统计违

法行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

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

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

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由

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

处。

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

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积极协助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移送有关统计违法案件材料。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

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向检查对象

查询有关事项;

(二) 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

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

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三) 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

员;

(四) 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

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核对;

(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

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

资料;

(六) 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督

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

当出示执法证件;未出示的,有关单位和个

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

不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隐匿、篡改、

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

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绛县统计局 宣




